安康市场监督管理局  
查办一起经营未经检验检疫进口冷冻牛肚案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1年，安康市市场监管局成功查处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杨三友干鲜水产店（杨乐友）经营未经检验检疫进口牛肚，没收违法牛肚480公斤，处罚款人民币54.4368万元，该案经行政诉讼后，法院作出维持行政处罚决定。该案被省市场监管局列为2021年民生领域“铁拳”行动典型案例。上游供货商被郑州市公安局刑事立案处理。
二、查处过程
2021年1月9日下午四点，接下级报告，反映农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杨三友干鲜水产店经营的冷冻进口牛肚外包装无中文标识，也无进口检验检疫合格、核酸检测证明、消毒合格证明及冷链追溯码等，执法支队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研判，认为该案案情重大，一方面协调市疾控中心立即对涉案物品进行新冠检测，一方面立即与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查大队联系，启动联合执法。由分管支队长带队，市公安局派人配合，立即对该店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店内冷库内有外包装无中文标识、无检验检疫证明冷冻进口牛肚33件（重量12公斤/件），遂依法予以就地查封。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对经营者杨某询问，开始称河南郑州“王某”于2021年1月6日由车牌号为豫A0325G冷链专用挂车运输到十天高速安康五里出口桥下，再请朋友周某用皮卡车（车牌号为陕GKD591）当日下午六时许运回经营场所，截至发案时未销售，也未向当事人付过款，并提供了冷链货运车号为豫A0325G司机电话及王某电话。杨某还称“王某”是在商品交流会上认识，只知道电话，并不知道具体姓名、住址等详细信息，以前从来没有过业务往来。
专案组经过研讨，认为有至少有以下个问题需要破解：1、杨某是什么购进的？2、这批货真实情况购进行多少？3、是否进行销售？4、销售对象如何？5、销售价格如何？6、这批货真实供货商是谁？7、安康辖区还有没有其他商户经营同一食品？
专案组认为只有从现场和已知信息中抽丝剥茧查找答案。因当事人未建立购进销售台帐，现场未查到任何购销有关有价值的信息。但当事经营场所设置有视频监控，遂调取1月6日下午5点至7点监控视频，发现1月6日一辆车牌号为陕GKD591的蓝色皮卡车驶入该店门前，紧接着皮卡车司机和从车上缷下40件物品，其中3件，放在事先停在店前的一辆三轮车上，大约10分钟后，货物被拉走。执法人员对监控视频进行调取。杨某最终承认自己当天购进了40件，案发时已销售7件，分别以840元/件、768元/件的单价进行销售，进而杨某妻子提供了销售单据微信照片及收款截图。
打电话调查冷链货运车司机，称1月6日当天，在安康只有杨某一人取货，且供述其从安康东下高速，货运至五里高速路口，杨某取货后，货车从五里上高速直接开到的重庆。为查明同天安康辖区还有没有其他商户购进该类食品，专案组又协调公安、高速收费处，调取了当天冷链货运车和皮卡车运行轨迹。发现，冷链货运车从郑州某入口上高速，从安康东下高速、从五里上高速，再从重庆市区下高速。调阅五里高速路口监控视频，当时，只有陕GKD591的蓝色皮卡取货。通过上述措施，排除了安康辖区其他商户购进该类食品情形，也排除了周某违法经营，确认该批货来源于郑州、冷链货车终点为重庆市区。
为防控食品安全及疫情风险，我局及时向重庆市市场监管局、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函通报了信息，要求杨某对问题食品进召回。郑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当地公安机关对“王某”进行深入调查，经查“王某”真名为李某波，认为其涉嫌构成犯罪被立案侦查；重庆回函称，重庆境内无销售同物品行为。通过对杨某食品召回进行核查，进一步证实了杨某销售该食品数量及价格。经翻译机构翻译，该食品产自阿根廷，向当事人送达了《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当事人提供不了涉案进口冷冻牛肚购货票据、肉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等相关文件。
最终查明，杨某自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1月7日期间，经营未经检验检疫进口牛肚480公斤，以单价840元销售2件，2021年1月7日以单价840元销售3件，以单价768元销售2件。
[bookmark: _GoBack]三、查处结果
于2021年3月18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认定当事人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销售未经检疫进口冷冻牛肚480公斤，销售84公斤，主动召回84公斤，涉案货值31080.00元（840×5+768×35=31080.00)，无违法所得，拟作出没收违法食品40件，处货值26.5倍罚款的处罚。应当事人申请举行了听证，当事人对该行政处罚案件涉案货值计算有异议、处罚额度有异议。根据听证意见，办案机构又补充调查，一是委托价格认定机构对当事人违法货值采取市场询价方式重新确定了货值（未销售的食品按576/件计价）；二是对当事人申请从轻理由再复核。
当事人经营销售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经本局研究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处以没收牛肚40件，并处货值2.4744（840×5+768×2+33×576）万元的22倍的罚款，共计人民币伍拾肆萬肆仟叁佰陸拾捌元（¥54.4368万元）。
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法院开庭审理，当事人当庭向法院书面申请撤回起诉。在法院调解下，达成分期缴纳罚没款协议，目前，杨某按期按计划缴纳罚款。
四、本案启示
通过本案查办给市场监管执法具有下列启示：一是要坚持“人民至上、执法为民”的理念。执法人员要全面、完整、准确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疫情防控等指示要求，坚决做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内化于心、外见于行，最大限度减轻社会危害。二是要坚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理念。对涉案当事人违法行为大胆怀疑，缜密排查调查，要轻口供、重物证，轻孤证、重多证，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重外围调取的证据，最大限度地让法律事实接近客观事实。三是要坚持“借智借力、合作共赢”的理念。要善于学习公安、检察机关办案经验，主动做好沟通，最大限度的争取支持。尤其在查办重大复杂案件时，应该邀请公安机关联合执法，避免因办案思路和技巧影响证据调取质量和时效。四是要坚持“系统观念、胸怀大局”理念。执法办案要拚弃“就事论事”“就案论案”的做法，对涉案物品上下游应该全面追溯管控，对不属于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线索，及时移送通报，做到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五是要坚持“依法行政、文明理性”的理念。案件办理既要坚持严的主基调，又要也充分考虑当事人违法情节、配合态度、召回措施、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综合裁量，确定合理履行方式，做到明是非、阐法理、有力量、显温度。
    

